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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编号：　　靖鸿-YC2022-007-A-1　　　　　　　　　
二、项目名称：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多功能教室建设项目（第一包）（第二次）  　
三、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1：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地 址：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锦绣大道966号　　　　  
当事人2：　　　江西靖鸿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江西省宜春市经发大道广汇建材馆21楼　　　　
当事人3：　　　江西创新智诚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卢洲北路坤元小区5栋附1428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3月10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现已审查结束。本机关于2023年3月13日向被投诉人发出《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
投诉事项1：中标单位提供的开标一览明细表中关于制造宏基股份有限公司的品牌：acer为盗用他人注册品牌。acer为宏碁股份有限公司，而非宏基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单位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中标单位的合同产品主要清单表中制造商品牌为虚假响应招标文件，虚假响应应按废标处理。
投诉事项2：宏基股份有限公司在天眼查中不是生产企业，没有生产经营范围，品牌型号规格是三无产品，虚假响应招标文件，虚假响应，应按无效标处理。江西创新智诚科技有限公司盗用他人品牌，侵犯他人注册商标。提供没有生产经营范围及没有国家强制性生产许可证的厂家，虚假响应招标文件，虚假响应按废标处理。
被投诉人1、2称：
1.根据法律顾问的意见，招投标文件中的技术参数标准以及英文品牌“acer”，可以推定“宏基”为“宏碁”，该问题不属于导致招投标双方产生不明确意思表述的明显文字错误，投诉人以“宏基”响应为虚假响应，没有事实依据。中标单位是否侵犯了他人注册商标，投诉人非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无主张侵犯宏碁股份有限公司商标权的主体资格。
2.本项目属于货物采购，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供应商即可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其提供产品的制造商是否具有生产能力，已超出我们的权限能力范围，且投诉人提供的证明材料不足，中标单位提供的技术参数完全能够满足产品需求，我们认为不属于虚假响应招标文件。
相关供应商称：
我公司保证供货的产品为“宏碁（重庆）有限公司”生产的“acer”品牌的显示器（型号：EH220Q）具体技术参数为：1、屏幕尺寸：21.5英寸；2、屏幕比例：16:9；视频接口：VGA;3、分辨率：1920*1080;4、电源适配器输AC,100-240V,50-60Hz，输出DC，并己经提供了产品外包装的型号、规格等佐证材料，符合招标文件要求，不存在所谓的侵权及虚假响应情况。
关于投标文件中招标货物“显示端”产品制造商、品牌填写为“宏基股份有限公司”“acer”，系我公司投标人员从供货商的商务报价表中提取，经咨询厂商，其就“宏基”“宏碁”“acer”也做出了相应回复，并强调这三个品牌在电脑及计算机产品在中国大陆通过广泛的销售和广告宣传，己为本领域普通大众所广泛知晓，在整个社会一般公众中有较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次投标文件中出现的“宏基股份有限公司acer”等同于“宏碁股份有限公司acer”，我公司前期也己做出补证澄清文件。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本机关认为：
1.该项目2023年2月2日开标，南昌章麒贡贸易有限公司因未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财务状况报告或资信证明等资料材料，未通过资格审查。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应当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提供下列材料：（二）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该公司未提供财务状况材料，不具备参加该项目政府采购活动的条件，不属于该政府采购项目供应商，投诉人质疑、投诉没有法律依据。
2.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财政部国库司2020年8月20日答复咨询留言，明确“关于虚假材料的认定，需结合相关证据材料和有关篡改、伪造或变造事实以及行为的目的性、危害后果等进行综合判断”。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没有“宏基股份有限公司”；含有“宏基”字样的公司共有8家，均不涉及电脑行业；含有“宏碁”字样的公司超过100家，其中“宏碁（重庆）有限公司、宏碁电脑（上海）有限公司”名列其中；查询“宏碁股份有限公司”没有信息。
本采购项目中，采购标的以信息化产品为主，其中被投诉人投标文件－开标一览明细表－显示端－宏基股份有限公司、acer-1.屏幕尺寸：≧21.5英寸；2.屏幕比例：16：9；视频接口：VGA；3.分辨率：1920*1080；4.电源适配器输AC，100～240V，50～60Hz，输出DC；型号：EH220Q。所投产品参数是一种常见电脑产品性能参数，与宏碁acer产品液晶显示器参数一致。因“碁”较为生僻，在我国大陆公众习惯中，“宏基电脑”与“宏碁电脑”没有差别；采购人组织原评标委员会协助答复质疑，认为被投诉人所投显示器为“宏基股份有限公司acer”，该公司源于台湾，在大陆与台湾的叫法不一，台湾叫宏碁，大陆叫宏基，其产品英文注册商标为“acer”，故被投诉人所投显示器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结合被投诉人投标文件中提交的《产品认证证书中国节能认证》（证书编号：CQC21701316588）委托人名称：武汉恒发科技有限公司，制造商名称：宏碁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名称和系列、规格、型号：液晶显示器型号EH220Q；《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证书编号：CEC2020ELP00717001），委托人：武汉恒发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者：宏碁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名称：液晶显示器、产品型号：EH220Q；以及投诉处理过程中提交的澄清说明、销售合同等材料，可以推定被投诉人是以宏碁股份有限公司“acer”商标、型号EH220Q显示器来参与投标，没有盗用他人注册品牌的动机，没有篡改、伪造或变造事实，不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情形。投诉事项1、2不成立。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
1.南昌章麒贡贸易有限公司《投诉书》及相关证明材料；
2.宜春职业技术学院、江西靖鸿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关于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多功能教室建设项目（第一包）（第二次）（项目编号：靖鸿-YC2022-007-A-1）的投诉回复说明函》；
3.江西创新智诚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诉答复说明》；
4.江西创新智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认证经销商》授权材料；江西创新智诚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西宏乐科技有限公司的宏碁显示器的《销售合同》；
5.本项目《评标报告书》、《开标一览明细表》；
6.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记录。
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驳回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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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依法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依法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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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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